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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法律學系課程 特殊因素選課單】（加簽單） 

（外系生也請使用本加簽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9.8 

一、 請依照本系本學期【特殊因素選課（加簽）公告】辦理，摘錄提醒如下： 

（一）每份本單須檢附 1 份【成績證明】，若加簽之課程沒有限選條件，才可免附成績單，並請 

      自行標記已通過之先修科目，提供老師審核決定是否同意選課。 

（二）請於校定時間 2023 年 9 月 18 日（第 3 週一）9：00 至 9 月 21 日 17：00 止，交或寄至 

         本系，提前不受理，以排序選課。 

 

二、 請確實填寫以下各項資料，以利本系審核及聯繫，以免誤選或無法選課：（可複選） 

（一）本系生：□學士班   □碩甲乙丙組  □碩丁組  □碩專班  □博士班  □其他： 

（二）外系生：□學士班   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 □雙主修  □輔系  □其他： 

  

  系所年級：           學 號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＊加選：  

D2 或 

U2 

科目 

序號 

3 碼 

科目名稱全名， 

含（數字？）。 

加選之特殊因素 

（請詳實填寫，可複選。） 

開課教師同意加選之簽章 

（可附開課教師「同意加

簽」之回信等證明。） 

系辦公室 

審核結果 

   1.是否皆符合課表的各項限選條件 

 □是   □否：不符合之條件如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□因額滿，沒被擋修。 

3. □其他原因： 

 

  

   1.是否皆符合課表的各項限選條件 

 □是   □否：不符合之條件如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因額滿，沒被擋修。 

3.□其他原因： 

 

  

   1.是否皆符合課表的各項限選條件 

 □是   □否：不符合之條件如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因額滿，沒被擋修。 

3.□其他原因： 

 

  

（若表格不足填寫，請自行增加欄位） 

 

＊棄選在背面：請自行網路棄選，此單必須有開課老師的同意簽章，才可由系辦棄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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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2 或 

U2 

科目 

序號 

3 碼 

科目名稱全名， 

含（數字？）。 

棄選之特殊因素 開課教師同意棄選之簽章 

（可附開課教師「同意棄選」

之回信等證明。） 

系辦公室 

審核結果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（若表格不足填寫，請自行增加欄位） 


